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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選舉委員會第 97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8月 3日（星期三）下午 2時 

地點：新北市選舉委員會 2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 

林主任委員祐賢 邱委員惠美 

王委員如玄 趙委員永茂 

洪委員清暉 林委員恒志 

陳委員貞容 詹委員加鴻 

陳委員坤榮  

列席人員： 

柯總幹事慶忠（請假） 黃召集人陽壽 

黃副總幹事堯章 李組長偉人 

于組長英美 許組長力友 

吳組長朝穗 黃主任美如（歐課員惠真代） 

林主任獻章（李專員依齡代） 葉主任茹馚 

主席：林主任委員祐賢 紀錄：熊云綺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報告事項 

一、 宣讀本會第 96次會議紀錄：略（如附件一）。 

決定：洽悉。 

二、第 96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內容詳如議程。 

決定：報告內容同意備查。 

三、各組室工作報告 

第一組： 

(一)有關全國性公民投票，110 年計受理 1 件全國性公民投票提

案，目前辦理情形說明如下： 

1.黃梓豪先生於 110 年 11 月 15 日領銜提出「你是否同意以

『台灣』（Taiwan）為全名申請參加所有國際運動賽事及

2024 年巴黎奧運？」，業經中央選舉委員會以 111年 3月

28 日中選法字第 1113550109 號函請領銜人補正相關資

料，因領銜人屆期未補正，故依中央選舉委員會 111 年 5

月 20日第 572次委員會會議決議，予以依法駁回。 



2 

2.檢附全國性公民投票案進行連署案件一覽表（如附件

二）。 

(二)本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之複決案統稱為「111 年新北市地方

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另有關地方公職人

員選舉全銜為「111 年新北市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若針對

個別選舉種類名稱如下： 

1.新北市第 4屆市長選舉。 

2.新北市議會第 4屆議員選舉第○○選舉區。 

3.新北市○○區○○里第 4屆里長選舉。 

4.新北市烏來區第 3屆區長選舉。 

5.新北市烏來區民代表會第 3 屆區民代表選舉第○○選舉

區。 

(三)有關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依中

央選舉委員會規定，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期

間，自 111 年 8 月 16 日起至 111 年 12 月 15 日止，共計 4

個月。 

(四)有關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即將辦理作業說明如下： 

1.111 年 8 月 18 日發布選舉公告：中央選舉委員會發布市

長、議員選舉公告，本會發布里長及烏來區長、區民代表

選舉公告。 

2.111 年 8 月 25 日發布候選人登記公告：各參選人可開始領

表，領表期間為 111年 8月 25日至 9月 2日，每日上午 8

時至 12時，下午 1時 30分至 5時 30分。 

(1)紙本表件：領取地點，市長及市議員在本會，里長在

各區公所，另烏來區長及區民代表在烏來區公所。 

(2)電子表件：本市各種選舉皆可至本會網站下載使用。 

3.候選人登記：本次選舉候選人登記期間為 111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2 日，每日上午 8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 30分；市長及市議員在本會 3樓大禮堂登記，里長在

各區公所登記，另烏來區長及區民代表在烏來區公所登

記，屆時歡迎各委員蒞臨指導。 

4.為使本會及各區公所受理候選人申請登記人員，瞭解受理

登記流程、候選人應具備之表件及審查時應注意事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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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預計於 111 年 8 月 18 日於新北市政府民政局及 8 月 19

日於本會辦理受理候選人登記工作人員講習。 

(五)為配合本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之「111 年新北市地方公職人

員選舉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內各項選務工作進行，擬預訂

本會第 98 次至第 100 次委員會議開會審議內容，惟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 

次別 審議內容 

第 98次(9月) 審查市長、市議員候選人資格等 

第 99次(10月) 
審定里長候選人資格及審議開票統計須知

等 

第 100次 

(11月投票日後) 

審查市長、市議員選舉當選人名單、審定

里長、烏來區區長、區民代表當選人名單

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新北市投票結果等 

(六)中央選舉委員會第 571 次委員會議決議，111 年憲法修正案

公民複決投票日期訂於 111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舉行投

票及前開複決案程序表等事項，且於 111 年 4 月 19 日分別

以中選務字第 11131501161 及 1113150117 號函頒在案，重

要選務工作日程如下： 

1.111年 10月 12日前 中央選舉委員會發布公民投票公告。 

2.111年 10月 17日前 公告投開票所設置地點。 

3.111年 11月 6日 投票權人名冊編造完成。 

4.111年 11月 22日前 公告投票權人人數。 

5.111年 11月 26日 投票、開票。 

6.111年 11月 30日前 函報公民投票結果。 

7.111年 12月 2日 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公民投票結果。 

(七)依中央選舉委員會 111 年 7 月 19 日中選務字第 1113150234

號函，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第 1 案公投票以白色印製，屆時

將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製作公投票電子檔案，提供直轄市、縣

(市)選舉委員會辦理印製作業。 

(八)本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投票程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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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中央選舉委員會 111 年 4 月 18 日中選務字第 1113150123

號函，本次投票程序採「領、領、投」程序進行，選舉人先

至「選舉票領票處」領取選舉票，次至「公投票領票處」領

取公投票（核對 2 次名冊）；領取選舉票與公投票後，再至

「圈票處」圈選選舉票與公投票；圈票後至「投票處」，分

別將選舉票與公投票投入選舉票匭與公投票匭。 

(九)本會定於 111 年 8 月 16 日(星期二)假新北市三重區公所辦

理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模擬投票

演練，演練內容包含一般選舉人、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權

人及防疫作業等演練。 

黃副總幹事堯章補充報告： 

一、本次 111 年新北市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

將於 111 年 11 月 26 日舉行投票，選舉票分別為淺黃色市長

選舉票、白色區域議員選舉票、淺綠色山地原住民議員選舉

票、淺藍色平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粉紅色里長選舉票、金

黃色烏來區長選舉票及淺橘色烏來區民代表選舉票等；另憲

法修正案公民複決公投票顏色，按前次中央選舉委員會召開

之選務協調會議已決議採用白色印製，其顏色雖與區域議員

選舉票皆為白色，惟區域議員選舉票與公投票之長度有所差

異，應該不會造成混淆及辨識不清之情形。 

二、本次由於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合併舉行投票，其投票

程序採「領、領、投」之方式進行，意即先領選舉票，再領

公投票，隨後再進入圈票處圈選選舉票及公投票，最後再到

投票處投入選舉票及公投票。 

三、惟排隊及投票人數眾多時，投票所領票處可採分鄰分組方式

進行領票，以加快投票速度，若選舉票採分鄰分組方式領

取，公投票亦須同時採分鄰分組方式領取。 

四、本次公投票開票程序採「逐張檢票、唱票、記票及整票」，

有別於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合併全國性公民投票時，公

投票採用比較簡易方式開票，本次因開票種類較少，故仍須

按照正常開票程序辦理。 

林主任委員祐賢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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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黃副總幹事堯章報告新北市投開票所選務人員招募情

形之現況，另請說明每位候選人所能推薦之投開票所監察員

人數。 

黃副總幹事堯章回應： 

有關新北市投開票所選務人員招募情形，截至 7 月底招

募人力已達 78％，依照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各投開票所選

務人員招募需於 8月 31日前完成 70%，9月 15日前完 80%，

9 月 30 日前完成所有招募，故目前本會已有按照規定進度辦

理中；另有關每位候選人所能推薦之投開票所監察員人數則

為每位市長候選人可推薦 1名監察員。 

洪委員清暉建議： 

因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與本次市長、市議員及里長選舉

投票資格不同，故一旦只有公投權，按上述「領、領、投」

之投票方式恐生問題。 

林主任委員祐賢建議： 

洪委員清暉所言甚是，因符合公民複決投票資格之投票

權人可能較多，恐生動線混亂問題，請本會針對此情形討論

解決方案，並於工作人員講習時清楚敘明。 

趙委員永茂建議： 

建議本會可藉此統計「只有公投權之投票權人」及「兩

者投票權皆有之投票權人」分別占比為何及動線混亂之應對

方式，除本會自行討論外，也可函請中央選舉委員會釋示，

以期可改善此況。 

黃副總幹事堯章補充說明： 

因選舉票及公投票皆會寄送投票通知單，共計 2 張投票

通知單，故倘若投票權人僅有公投權而無選舉權，依然會收

到公投票投票通知單，仍可清楚明白投票場所，其進入投開

票所後，僅需出示投票通知單，便可完成投票程序，惟為使

投票流程更為順暢，本案擬依洪委員清暉及趙委員永茂之建

議進行研議，必要時函請中央選舉委員會釋示。 

決定：請依洪委員清暉及趙委員永茂之建議進行研議，必要時函

請中央選舉委員會釋示，並於下次委員會議報告，其餘報

告內容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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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定於 8 月 18 日發布選舉公告，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5 條規定，選舉委員會之委員、監察人員、

職員，於選舉公告發布後，不得有下列行為(違反者，處新臺幣

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公開演講或署名推薦為候選人宣傳。 

 (二)為候選人站台或亮相造勢。 

 (三)召開記者會或接受媒體採訪時為候選人宣傳。 

(四)印發、張貼宣傳品為候選人宣傳。 

(五)懸掛或豎立標語、看板、旗幟、布條等廣告物為候選人宣

傳。 

(六)利用大眾傳播媒體為候選人宣傳。 

(七)參與競選遊行、拜票、募款活動。 

吳組長朝穗補充說明： 

有關投票所監察員之招募由候選人推薦之，前述「候選人」

僅指市長候選人，市長候選人若為政黨所推薦，其監察員則由該

政黨推薦，故每個推薦市長候選人之政黨皆可推薦 1名監察員。 

黃副總幹事堯章補充報告：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5 條規定，選舉公告於 8 月 18 日

發布後，選舉委員會之委員、監察人員、職員，不得為候選人宣

傳、站台及亮相，違者將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

鍰；另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7 條規定，選舉委員會之委

員、監察人員、職員，不得登記為候選人，故前述人員若有登記

意願，則需先自行辭職。 

決定：報告內容同意備查。 

參、 討論事項 

第一案：111 年新北市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設置地點，提請審

議。 

提案單位：本會第一組 

說  明： 

一、 投開票所地點設置係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辦理，由本會函請區公所調查並會同當地相

關人員會勘後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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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投開票所排序規則依循第 4 屆議員選舉區順序編列，前

開選舉區業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於 110 年 10 月 29 日公告變更

（如附件三）。 

三、 本次選舉投開票所設置 2,663 處，較 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

增設 38處，增加區域及數量如下： 

(一) 增加 7所：板橋區、八里區。 

(二) 增加 5所：新店區。 

(三) 增加 4所：新莊區。 

(四) 增加 3所：淡水區、林口區、五股區。 

(五) 增加 2所：蘆洲區。 

(六) 增加 1所：中和區、土城區、樹林區、瑞芳區。 

四、 檢附 111 年新北市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設置地點一覽

表草案（如附件四，會議中提供參考）。 

辦  法：擬審議通過後，依法於 111 年 8 月 3 日辦理公告，嗣後之投

開票所如有異動，擬請授權主任委員先行核定，待召開委員

會時，再提請追認。 

黃副總幹事堯章補充報告： 

因新莊區於本次選舉獨立成為 1 區，故目前新北市議員

選舉區共計 13 區，有關 111 年新北市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

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投開票所之排序，仍是循例依照議員選

舉區順序編列。本次投開票所設置地點原則上與 110 年全國

性公民投票設置地點相同，惟因應中選會函頒投開票所選舉

人人數超過 1,500 人以上者須分設投開票所之規定，經檢視

各投開票所設置狀況後，本次選舉較 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

再增設 38 處投開票所，共計 2,663 處，相關設置地點資料

詳如附件四，請各委員參閱並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依法於 111 年 8 月 3 日辦理公告，嗣後之投開票

所異動，授權主任委員先行核定，待召開委員會會議時，再

行追認。 

第二案：擬訂新北市烏來區第 3 屆區長及區民代表選舉候選人競選經

費最高金額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本會第一組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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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本會第 89 次委員會會議討論事項第三案決議，新北市烏

來區區民代表會第 3 屆代表選舉區劃分維持原新北市烏來區

區民代表會第 2 屆代表選舉區。 

二、 區長選舉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 41條第 2項第 2款規定，以各該選舉區人口總數 70%，

乘以基本金額新臺幣 20 元所得數額，加上一固定金額新臺

幣 600 萬元之和（同法第 3 項），競選經費最高金額計算有

未滿新臺幣 1,000 元之尾數時，其尾數以新臺幣 1,000 元計

之（同法第 4項）。 

三、 區民代表選舉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依據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 41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以各該選舉區之應選名

額除人口總數 70%，乘以基本金額新臺幣 30 元所得數額，加

上一固定金額新臺幣 200 萬元之和（同法第 3 項），競選經

費最高金額計算有未滿新臺幣 1,000 元之尾數時，其尾數以

新臺幣 1,000元計算之（同法第 4項）。 

四、 前項各該選舉區人口數，依同法第 5 項規定，係指投票之月

前第 6個月之末日該選舉區戶籍統計之人口總數。 

五、 檢附新北市烏來區第 3 屆區長及區民代表選舉候選人競選經

費最高金額一覽表（如附件五）。 

辦  法：擬審議通過後，合併於選舉公告發布之。 

黃副總幹事堯章補充報告： 

有關新北市烏來區第 3 屆區長及區民代表選舉候選人競

選經費最高額，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1 條規定計算結

果，烏來區區長及區民代表候選人之競選經費最高額詳如附

件五，請各委員參閱並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並合併於選舉公告發布之。 

第三案：擬訂新北市第 4 屆里長選舉競選經費最高金額案，提請審

議。 

提案單位：本會第一組 

說  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1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里長

選舉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以各該選舉區人口總數

70%，乘以基本金額新臺幣 20 元所得數額，加上一固定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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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 20 萬元之和(同法第 3 項)，競選經費最高金額計算

有未滿新臺幣 1,000 元之尾數時，其尾數以新臺幣 1,000 元

計算之(同法第 4項)。 

二、前項各該選舉區人口數，依同法第 5 項規定，係指投票之月

前第 6個月之末日該選舉區戶籍統計之人口總數。 

三、檢附新北市第 4 屆里長選舉各選舉區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

額一覽表（如附件六）。 

辦  法：擬審議通過後，合併於選舉公告發布之。 

黃副總幹事堯章補充報告： 

有關新北市第 4 屆里長選舉競選經費最高金額，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1 條規定計算結果，里長選舉各選舉區

候選人之競選經費最高額詳如附件六，請各委員參閱並審

議。 

決  議：照案通過，並合併於選舉公告發布之。 

第四案：擬訂「111 年新北市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申請登記及姓

名號次抽籤作業須知」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本會第一組 

說  明： 

一、為使候選人於申請候選人登記時瞭解其應具備之資格、表件

及有關選罷法規定事項，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訂定「一百十

一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申請登記及姓名號次抽籤作業

注意事項」之規定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暨施行細則有關法

令訂定本草案。 

二、檢附「111 年新北市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申請登記及姓

名號次抽籤作業須知」草案 1份（如附件七）。 

辦  法：擬審議通過後實施，並陳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黃副總幹事堯章補充報告： 

為使候選人於申請候選人登記時瞭解其應具備之資格、

表件及有關選罷法規定事項，擬依據中選會訂頒之注意事項

以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訂定「111 年新北市地方

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申請登記及姓名號次抽籤作業須知」草

案 1份，詳如附件七，請各委員參閱並審議。 

陳委員坤榮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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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市長候選人候選資格，本議程之附件 7 僅提及「繼

續居住 4 個月以上」，並無提及有關設籍之相關規定，本人

認為此部分應做修正，以杜絕日後爭議。 

黃副總幹事堯章補充說明： 

有關市長候選人候選資格，本會係依照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有選舉權人在各該選舉區繼續

居住四個月以上者，為公職人員選舉各該選舉區之選舉

人。」所訂，惟按陳委員所提，可在市長、議員、烏來區

長、區民代表及里長候選人候選資格後方增「居住期間之計

算，以戶籍登記資料為依據」之文字，讓候選人更為清楚明

瞭。 

黃召集人陽壽補充說明： 

有關居住期間之定義，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 條第 2

項已有規定：「前項居住期間之計算，自戶籍遷入登記之日

起算。」，故居住期間以設戶籍為準。 

邱委員惠美建議： 

若要證明繼續居住期間，本人認為方法為以戶籍登記判

斷，故陳委員坤榮言之有理，建議可加入設籍之規定。 

林主任委員祐賢建議： 

雖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 條第 2 項已有相關規定，惟

為求慎重，擬建議依照陳委員坤榮及邱委員惠美之建議修

正。 

決  議：依照陳委員坤榮及邱委員惠美之建議修正後照案通過，並請

陳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第五案：擬訂「111 年新北市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及憲法修正案

公民複決公投票印製分發保管注意事項」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本會第一組 

說  明： 

一、為維護旨揭選舉票及公投票之印製、分發與保管及本市各區

公所點領選舉票及公投票之安全，擬參照中央選舉委員會

103 年 7 月 2 日修正後之「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印製分發保

管作業要點」及參酌本會歷次印製選舉票及公投票實際情形

訂定旨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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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附該選舉票及公投票印製分發保管注意事項草案 1 份（如

附件八）。 

辦  法：擬審議通過後實施，並陳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黃副總幹事堯章補充報告： 

為維護選舉票及公投票之印製、分發與保管及本市各區

公所點領選舉票及公投票之安全，擬依據中選會訂頒之作業

要點及參酌歷次實際執行情形，訂定「111 年新北市地方公

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公投票印製分發保

管注意事項」草案 1 份，詳如附件八，請各委員參閱並審

議。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陳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第六案：擬具「新北市第 4 屆市長、議員及烏來區第 3 屆區長選舉公

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本會第三組 

說  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函頒「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

施辦法」及參酌本市實際情形訂定本實施要點。 

二、 檢附該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要點草案 1份（如附件九）。 

辦  法：擬審議通過後實施，並陳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黃副總幹事堯章補充報告： 

為使市長、議員及烏來區長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順利進

行，擬依據中選會訂頒之實施辦法及參酌歷次實際執行情

形，訂定「新北市第 4 屆市長、議員及烏來區第 3 屆區長選

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要點」草案 1 份，詳如附件九，請各

委員參閱並審議。 

其中市長選舉政見發表會主持人原則上由本會指定委員

擔任，市議員及烏來區區長選舉政見發表會主持人則由所在

區之選務作業中心主任擔任，倘若該選舉區有跨數個行政

區，主持人則由人口數最多之行政區選務作業中心主任擔

任。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陳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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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擬具「新北市第 4 屆市長、議員、里長及烏來區第 3 屆區

長、區民代表選舉選舉公報編印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本會第三組 

說  明： 

一、依據中選會 111 年 6 月 22 日中選務字第 1113150199 號函及

111 年 7 月 6 日中選務字第 1113150213 號函頒定之「111 年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公報編印作業要點」，訂定本實施要

點。 

二、檢附該選舉公報編印實施要點草案 1份（如附件十）。 

辦  法：擬審議通過後實施，並陳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黃副總幹事堯章補充報告： 

為順利完成編印本次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公報，擬依據中

選會訂頒之作業要點，訂定「新北市第 4 屆市長、議員、里

長及烏來區第 3 屆區長、區民代表選舉選舉公報編印實施要

點」草案 1份，詳如附件十，請各委員參閱並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陳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第八案：中國國民黨推薦之 107 年新北市議會議員選舉候選人忠仁．

達祿斯，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第 2 項之罪，經判

刑確定，依同法第 112 條規定，擬裁處中國國民黨罰鍰案，

請討論。 

提案單位：本會第四組 

說  明： 

一、 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 112 條第 1 項規定略

以，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 99 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處

推薦之政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二、 按 107 年新北市議員選舉投票日為同年 11 月 24 日，而忠

仁．達祿斯係於 108 年 9 月至 108 年 12 月間，預備為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為 109 年 1 月 11 日)候選人黃〇賄

選，犯選罷法第 99條第 2項之罪。 

三、 本會於 111 年 3 月 22 日函請中國國民黨就本案陳述意見

（如附件十一），經該政黨復以（如附件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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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罷法僅係規範公職人員於該次選舉應遵守之事項，政 

黨對其推薦之候選人，亦應僅就該次選舉之行為負責， 

否則無異對政黨應負之責任無限上綱。 

(二)本黨僅推薦忠仁．達祿斯參加新北市議員之選舉，基於

目的性限縮之法理，理當將選罷法第 112 條之適用範

圍，限縮於候選人於其受推薦之競選期間所發生之違事

件，推薦之政黨方須負責。 

(三)選罷法第 112 條之適用情形與本案有別，本黨並無受裁

罰之理。 

四、 本會另於 111 年 3 月 28 日函請中央選舉委員會釋示相關疑

義（如附件十三），經中央選舉委員會示以（如附件十

四），鑒於各種選舉同日舉行投票時，不同種類選舉之候選

人基於政黨、地緣等關係輒有彼此拉擡聯合競逐之情事。是

以本會 101 年 4 月 23 日中選法字第 1010021871 號函釋（如

附件十五）略謂：政黨推薦之候選人不論是為自已或他人

(其他候選人)賄選，均仍應負推薦責任而有系爭規定之適

用。從而系爭規定所稱「候選人」，自應以同日舉行之各種

選舉「候選人」為限。如非同日舉行投票之各種選舉「候選

人」，犯系爭規定所列各罪，自無系爭規定之適用。 

五、 本會監察小組黃召集人提法律意見書如下：  

 (一)公職選罷法第三章第三節候選人第 28 條(政黨推薦候選

人)規定：「Ⅰ依法設立之政黨，得推薦候選人參加公

職人員選舉，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應為該政黨黨員，

並檢附加蓋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政黨圖記之政黨推薦

書，於候選人申請登記期間內，向選舉委員會辦理登

記。Ⅱ前項推薦書，應於申請登記候選人時繳送受理登

記之選舉委員會，登記期間截止後補送者，不予受

理。」、第 33 條(候選人應備具表件及保證金)：「登

記為候選人時，應備具選舉委員會規定之表件及保證

金，於規定時間內，向受理登記之選舉委員會辦理。表

件或保證金不合規定，或未於規定時間內辦理者，不予

受理。」、及第八節選舉結果第 72 條(就職日)第 1 項

規定：「當選人應於規定之日就職，重行選舉或重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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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之當選人未能於規定之日就職者，其任期仍應自該規

定之日起算。」 

     (二)綜上規定可知，忠仁．達祿斯，係中國國民黨推薦參選

107 年 11 月 24 日所舉辦之第 3 屆新北市平地原住民議

員選舉，並經當選而就職(任期 107年 12月 25日至 111

年 12 月 24 日)，足見伊於該次選舉中已從候選人之身

分轉變為當選人，並因選舉結果為當選就職而結束其為

該次選舉候選人之身分，此從伊持向新北市選委會申辦

登記的加蓋中央主管機關發給中國國民黨圖記之政黨推

薦書，載明祗係推薦伊為參與該次平地原住民市議員選

舉候選人而不及他次選舉之內容益明。職是，忠仁．達

祿斯於 107 年 12 月 25 日該次選舉結束以後，既不再具

有該次選舉候選人之身分，更非伊並未參選的 109 年 1

月 11 日所舉辦之第 10 屆全國平地原住民選區立法委員

選舉的候選人至明。 

     (三)按諸行政罰法第 4 條(違法處罰之明定)規定：「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

規定者為限。」。經查本案行為人忠仁．達祿斯於刑事

確定判決(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10 年度選上訴字第 1

號)所認定之預備犯賄選罪之行為時(即 108 年 9 月至

108年 12月 3日間某日)，並非第 10屆全國平地原住民

選區立委選舉的候選人，而祗係該次立委選舉候選人黃

○之新北競選總部負責人而已，並不該當於公職選罷法

第 112 條第 1 項所定之推薦政黨連坐罰之要件，本會並

無率予裁處中國國民黨連坐受罰之餘地。 

六、 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47 次會議決議，「本案中國國民黨尚

無公職選罷法第 112條規定之適用。」 

吳組長朝穗補充報告： 

請各位委員翻至本議程第 10 頁倒數第 6 行，有關提案

內容，本議程缺少「原」一字，應將「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

院 110 年度選上訴字 1 號」修正為「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10年度原選上訴字 1號」。 

黃副總幹事堯章補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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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中國國民黨推薦之 107 年新北市議會議員選舉候選

人忠仁．達祿斯，因於 108 年間為求 109 年 1 月 11 日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平地原住民選舉區候選人黃仁當選，所為黃

仁賄選之行為，而遭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以預備投票行賄罪判

刑確定，其有關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2 條政黨連坐適用

疑義，經函請中選會釋示略以，政黨推薦之候選人不論是為

自己或他人賄選，均仍應負推薦責任。 

惟上述推薦責任自應以同日舉行之各種選舉候選人為

限，如非同日舉行之各種選舉候選人自無系爭規定適用，相

關書面資料詳如附件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請各

委員參閱並審議，本案建請依本會監察小組第 47 次會議決

議，不予裁罰中國國民黨。 

陳委員坤榮建議： 

本人對本會監察小組第 47 次會議決議並無意見，惟建

議修正案由，由於本會案由與說明後段不一致，故提案內容

應改為「中國國民黨推薦之 107 年新北市議會議員選舉候選

人忠仁．達祿斯，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第 2 項之

罪，經判刑確定，是否適用同法第 112 條規定，請討論。」

較為妥當。 

邱委員惠美建議： 

由於此案為第 2 次於委員會議中討論，第 1 次經委員會

議決議後，並經中央選舉委員會釋示回函，第 112 條所指候

選人應限縮於「參與同日選舉之候選人」，故本案忠仁．達

祿斯不該當選罷法 112 條的構成要件，不予裁罰。因此本人

也建議案由後段應改成較中性文字，如「是否依同法第 112

條裁處」而非「擬裁處」，以避免衍生爭議。 

決  議：依照陳委員坤榮及邱委員惠美之建議修正案由，並依照監察

小組會議決議，不予裁罰。 

肆、臨時動議 

黃副總幹事報告： 

本會 9 月份所召開之委員會議預定審查市長、市議員候選人資格等提

案，會議召開時間本會將提前致電通知各委員，屆時再請各委員撥冗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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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散會（下午 2時 45分） 

 


